
灞政办发〔2024〕16 号

“ ”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相关工作部门：

现将《西安市灞桥区巩固提升农村环境整治成效暨“乡村更

美丽”攻坚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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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

意见》《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持续巩固提升农村环境整治成效，

不断改善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根据《西安市巩固提升农村环境整

治成效暨“乡村更美丽”攻坚行动方案》，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指导意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指南》，以“乡村更美丽”

为目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成效巩固提升攻坚行

动。围绕农村环境整治重点领域、重点内容和薄弱环节，聚焦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卫生厕所改造

等重点工作，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村庄全面核查排查，推动问题分

类整改和整治提升，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有效运行，稳固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成果，全面巩固提升我区农村环境整治成效，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二、工作任务

（一）核查排查

按照《农村环境整治成效现场核查判定标准》（附件 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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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完成治理

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全面排查核查，同步开展新增农村黑臭水体

排查，协同开展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和生活垃圾治理情况排查。

1.农村环境整治成效排查。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环境监

管系统数据，将全区已完成农村环境整治的 41个行政村（附件

7）全部纳入核查排查范围。重点核查生活污水治理（管控）是

否达到“三基本”标准、村庄是否干净整洁、群众是否满意。核查

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存在生活污水横流、厕所粪污直排或化粪

池溢流问题；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是否形成黑臭水体；排水沟渠

内是否积存大量生活污水和垃圾淤泥；是否存在生活垃圾乱堆乱

放、畜禽粪污乱堆乱排等“脏乱差”问题。每个行政村核查排查时

填写农村环境整治成效现场核查排查表（附件 3），将有关问题

梳理汇总建立行政村环境整治核查排查问题整改台账（附件 4）。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核查排查。以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环境监管系统数据为依据，将全区已建成 12座集中式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20吨/天及以上）全部纳

入排查范围。重点核查设施是否正常稳定运行。核查的内容包括：

是否存在设施停运、设施故障或空转、设施无进水或进水量少、

出水水质不正常等问题，每个设施核查排查时填写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现场核查排查表（附件 5）。

3.新增疑似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按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

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23〕23号）排查与清单编制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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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全覆盖排查农村空间范围内的水体（水面），包括河流、湖

泊、水库、坑塘、沟渠等，村内重点排查房前屋后、道路两侧、

畜禽养殖场周边区域的水体等，村外延伸 1000米纳入排查范围，

重点排查蓄水池、废弃鱼塘、涝池等水体，初步确定疑似农村黑

臭水体点位和数量，建立排查清单（附件 6）。

（二）整改提升

根据核查排查结果，将环境整治存在问题的行政村、未正常

运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治理成效不达标的农村黑臭水体

全部纳入整改提升范围。逐个行政村（点位）制定整改提升方案

（措施）、明确完成时限、落实责任单位、建立整改台账。因监

管不到位、维护不及时出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因运行维护监管

长效机制未建立出现的问题应在 2024年 6月底前完成整改；涉

及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工程建设的问题原则上在 2025年底前整改

完成。

1.关于农村环境整治问题整改提升。围绕村容村貌干净整

洁，重点抓好污水乱排乱倒、垃圾乱堆乱放、厕所粪污直排或化

粪池溢流、畜禽养殖粪污露天堆放等突出问题开展整治。

2.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及时将核查排查出未正

常运行的设施纳入国家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整改提升要

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分类施策、建管并重，结合村庄现状

及演变趋势、设施规模工艺、当地村民的需求期盼等进行全面调

查摸底、系统分析研判、科学合理制定整改提升方案。对因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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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效运维机制造成设施停运的，应抓紧建立健全运维监管长效

机制，确保设施有效运行；对因治理模式（工艺）不合理、设施

损毁（老化）、收集管网不完善或管网堵塞等问题造成设施非正

常运行且村庄污水产生量较大的，应制定整改提升方案，落实整

改资金、尽快完成整改提升；对村庄污水产生量较小，设施进水

量无法保证设施正常运行的，可改用资源利用、分散治理、收集

转运等治理模式，原有设施根据实际情况利旧使用或纳入待退出

台账；对因村庄人口变化较大、设施长期无进水且村内基本无污

水问题的，经综合评估确无保留必要的纳入待退出台账。

三、工作方式及步骤

（一）制定工作方案（5 月 17 日前）。5月 17日 18时前，

各街道办事处形成攻坚行动工作方案，报生态环境灞桥分局。

（二）现场核查排查（5 月 18 日—5 月 30 日）。生态环境灞

桥分局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区农村农村局负责畜禽粪污和卫生厕

所，区城管执法局负责生活垃圾，区秦岭保护执法局负责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组织相关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核查排查。要

采取逐个设施、逐个行政村、逐个黑臭水体过的方式进行现地检

查。5 月 24日前，各涉农街办将相关现场排查核查表和问题台

账（附件 3、4、6），报送对口业务部门。5月 30日前，根据各

涉农街办报送的现场排查核查表和问题台账，区农业农村局、区

城管执法局、生态环境灞桥分局按照各自工作职责进一步对问题

和整改措施进行核定后，由生态环境灞桥分局统一汇总上报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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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区秦岭保护执法局报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核查排

查表<附件 5>）。

（三）全面整改提升（5 月 31 日—7 月 31 日）。区农业农村

局、区城管局、区秦保局、生态环境灞桥分局根据问题类型，加

强对各涉农街办整改工作的督促指导。6 月 24 日前，区农业农

村局、区城管局、区秦岭保护执法局将整改情况和整改台账统一

报至生态环境灞桥分局。

（四）市级抽查督导（5 月 1 日—7 月 31 日）。市级加强现

场抽查和督导，重点对区县、开发区攻坚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和核

查排查的全面性、准确性进行督导，市级抽查督导的行政村数量

不低于 20%、设施数量不低于 30%，完成整治的农村黑臭水体

100%现场核查。攻坚行动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将开展现场调研、

暗访抽查和问题督办，督促市、县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加快推进

排查整改，有效建立长效机制。对工作滞后、问题突出的纳入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西安市灞桥区巩固提升农村环境

整治成效暨“乡村更美丽”攻坚行动工作专班，专班由生态环境灞

桥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城管执法局、区秦岭保护执法局联合

组成。各部门和涉农街办要履行主体责任，抽调精干力量，明确

责任分工，扎实推进核查排查和问题整改。各街办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于 5月 16日 18时前报送至生态环境灞桥分局。



- 7 -

（二）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构建部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建

立“查、转、办、销、效”的问题排查、转办、整改、销号、效果

评估的闭环管理链条。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将存在的垃圾治理不

到位问题通报城管执法部门，将畜禽粪污管控不到位、厕所粪污

直排等问题通报农业农村部门，将河道整治、小流域治理、河（湖）

长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通报水务部门，相关部门要及时制定问题

整改措施，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结合主责主业，合力整改。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各部门和街办要组织做好对每一

位现场核查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务必按照标准实施核查排查，坚

决不能放低要求。核查要做到全覆盖、无盲点；要充分利用卫星

地图、无人机航拍等辅助手段，逐村、逐点核查排查；要充分发

挥村民主体作用，通过暗访调查、线索举报等方式发现问题；走

访村民调查满意度应不少于 5户。要严格问题整改销号，整改提

升措施务必要有力有效，有针对性，突出管护措施的落实和长效

机制的完善。

（四）强化督导考核。市级将对核查排查走过场、整改整治

流于形式、巩固提升成效较差的区县、开发区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批评，并纳入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扣分依据。我区同步将

该项工作纳入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对任务较差、被

市级点名批评的将予以通报。

附件：1.西安市灞桥区巩固提升农村环境整治成效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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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丽”攻坚行动工作专班

2.农村环境整治成效现场核查判定标准

3. 街办 村环境整治成效现场核查排查表

4.行政村环境整治核查排查问题整改台账

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核查排查表

6.新增（疑似）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清单

7.灞桥区农村环境整治行政村核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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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

组 长：刘 强 副区长

副组长：郑 树 生态环境灞桥分局局长

成 员：钟 华 生态环境灞桥分局二级调研员

李延强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马争光 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李军航 区秦岭保护执法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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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农村环境整治成效现场核查排查

（一）内容

1）生活污水

①查看公共空间（如巷道、房前屋后等）是否有污水横流现

象；

②查看村庄内及其周边的排水沟渠是否淤积大量污水、垃

圾、淤泥等；

③查看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的坑塘、沟渠，通过感官判断是

否黑臭，感官不能判断时，可开展水质监测。

2）畜禽散养

查看村庄内空地、散养密集区周边、农户房前屋后等，是否

存在畜禽粪便随意堆放现象。

3）生活垃圾

查看道路沿线、村庄周边是否存在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现象。

（二）方式

入村核查，到达村庄后，采取现场踏勘、乘车绕行、无人机

检查等方式，在村庄巷道及外围查找存在的环境问题，现场有关

情况应进行拍照记录，必要时进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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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定标准

1）存在如下情况之一的，判定该村庄存在农村生活污水等

突出环境问题，即农村环境整治不合格。

①公共空间（如巷道、房前屋后等）存在生活污水横流 3处

以上的（每处涉及不同的住户）；

②厕所粪污直排或化粪池溢流 3处以上的（每处涉及不同的

住户）；

③存在水域面积 200m2以上的农村黑臭水体的；

④排水沟渠积存大量生活污水和淤泥（2m 以上）3 处以上

的（每处涉及不同的住户）；（注：排水沟渠作为污水收集和输送

系统的，若排水通畅，感官不黑不臭，轻微或零星垃圾堆积的，

不判定为农村环境整治不合格。）

⑤村庄内空地、散养密集区周边、农户房前屋后畜禽粪污随

意堆放 3处以上的（每处涉及不同的住户）；

⑥村内及村庄周边、水体周边生活垃圾乱堆乱倒（垃圾堆面

积大于 2 平方米）3 处以上的。（注：对村庄内及其周边建筑垃

圾堆放、家具衣服等杂物、垃圾零星散落不成片的，因村民不良

的投放习惯造成的垃圾箱（桶）周边垃圾散落情况，不判定为农

村环境整治不合格。）

二、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核查排查

（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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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进水情况

①查看设施进水口、调节池或管网接入的最后一个检查井是

否有进水痕迹。发现无进水或进水量很小的情况时，可进一步查

看收集管网进水痕迹；

②查看收集管网是否已接通设施，污水能否正常流入管网

（暗渠），管网是否存在破损，检查井内是否有较多垃圾、淤泥、

泥沙未清理等。

2）设施运行情况

①污水处理站涉及用电设施的，查看是否接电，或查看电表

读数；

②查看设施管道、阀门、池体是否渗漏、破损、坍塌；

③采用人工湿地工艺的，查看是否严重壅水、植物长势情况；

④采用稳定塘工艺的查看是否黑臭或富营养化。

3）设施水质情况

①查看设施出水口及出水口下游是否存在黑臭水体；

②对设施进出水水质进行监测，监测频次与样品采集按照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执行。根据《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61/1227-2018）要求，监测

指标包含 pH、化学需氧量（COD）、悬浮物（SS）、总磷、氨氮、

动植物油类、总氮 7项。监测指标分析方法详见表 1。通过监测

结果，计算设施处理效率、出水水质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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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监测指标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指标 分析方法

1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2 化学需氧量（COD）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3 悬浮物（SS）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89

4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89

5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6 动植物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7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二）方式：现场查看、监测

（三）判定标准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判定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非

正常运行。

①无进水或进水量明显偏小的，设施进水口、调节池或管网

接入的最后一个检查井，无进水痕迹；污水主干管未与设施连通，

污水外溢，支管或主干管道破损；检查井损坏或井内有较多垃圾、

淤泥、泥沙等；（注：存在以下情况的，可不判断为设施未正常

进水，检查时间不在当地用水时间段，如早、中、晚餐时间段，

且无污水横流和黑臭水体的村庄。）

②设施空转或存在明显故障的，动力设施未接电或动力设施

接电后电表读数为零；动力设施接电但无法启动；设施无进出水

痕迹、无运维痕迹；管道、阀门、池体、泵站等严重损坏，存在

明显缺失、渗漏、坍塌等；

③采用人工湿地工艺的，人工湿地或土壤渗滤系统壅水；植



- 14 -

物未进行及时收割；外观存在明显异常情况，例如主体构筑物漏

水等；非冰冻期，出现大量植物死亡现象；湿地表面的积泥、植

物残体、杂草未进行清理等，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判定为人工

湿地非正常运行；

④采用稳定塘工艺的，稳定塘底泥上浮，有较多垃圾、漂浮

物、水体黑臭或大量藻类等；

⑤出水颜色异常或异味；

⑥出水水质监测结果未达到相应执行标准。

三、农村黑臭水体核查排查

（一）内容

1）已完成整治的农村黑臭水体

①水体定位情况。是否和国家及省监管清单中位置一致；

②整治效果情况。通过感官判断水体治理效果是否达标；

③整治措施情况。查看已完成整治的农村黑臭水体沿岸是否

存在明显的乱堆乱放垃圾、畜禽粪污（堆放面积大于 2平方米）

等现象；水体四周是否存在污水排污口，疑似存在污水直排问题

的；水面是否漂浮大量的垃圾（面积在 0.5平方米以上）。

2）新增黑臭水体

①感官判定。水体存在气味、颜色明显异常（如发黑、发黄、

发白等）任意一种情况；

②现场快速测定。

参考《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要求，监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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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包含透明度、溶解氧、氨氮 3项。监测指标分析方法详见表 2。

表 2 现场快速测定指标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

指标
分析方法 仪器

1 透明度 铅字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透明度计

2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2009 溶解氧仪

3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紫外分光光度计

（二）判定标准

1）存在以下情形的之一的判定为农村黑臭水体未完成整治

①感官黑臭；

②尚在施工的；

③整治措施不到位的。

2）不判定为农村黑臭水体未完成整治

①整治完成后因突发事件（如管网破损、暴雨等）造成的水

体返黑返臭；

②水体感官或水质监测不黑臭，水体周边零星散养鸡、鸭、

鹅、牛、羊、猪等家畜家禽。

3）不判定为新增农村黑臭水体

①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水体（如养殖塘等）；

②无污染源、仅透明度单项指标超标的水体；对因自然因素

（如暴雨、所处地区水体泥沙含量高等）或非排污行为（水体周

边农田耕作翻土等农事活动、工程施工等）导致泥沙含量较大，

水体只有透明度指标超过阈值的水体；

③农村污水治理中作为污水收集和输运系统的水体，如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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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并输运至污水处理设施的加盖的村庄边沟等非管

道收集系统形成的水体；或者未加盖的边沟，但排水通畅，感官

不黑不臭的水体；

④水面生长浮萍、水葫芦等，但不发黑发臭的水体；主要输

送农业灌溉用水的灌渠（群众反映强烈的除外）；位于城乡结合

部已列入城市黑臭水体清单的水体。

（三）方式：现场查看、访谈、现场快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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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____ ____

序号 项目 问题类别 核查排查内容
结果

（是/否）
个数 问题描述

照片/录像

（编号）

1
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

（管控）

生活污水横流

现场是否发现生活污水乱排乱倒现象或乱排乱

倒痕迹。
是 否

村庄内巷道、排水渠等虽未发现有污水横流问

题，但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村外。
是 否

厕所粪污直排

或化粪池溢流
现场是否发现厕所粪污直排或化粪池溢流。 是 否

公共空间或房

前屋后有黑臭

水体

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

水坑等，排水沟渠排水不畅，积存生活污水和

垃圾淤泥，水体有明显臭味（对同一沟渠不同

点位积存生活污水和淤泥的，判定为排水沟渠

积存生活污水和淤泥 1处）。

是 否

2
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

是否存在生活

垃圾乱堆乱放

查看村庄巷道、垃圾箱（桶）周边、水体周边、

村庄周边等，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垃圾堆面积

至少 2平方米）。

是 否

3
畜禽粪污

治理

是否存在畜禽

粪便随意堆放

查看村庄内空地、散养密集区周边、农户房前

屋后等，是否存在畜禽粪便随意堆放现象。
是 否

检查组成员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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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序号
村庄信息 核查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

地级
行政区

县级
行政区

乡级
行政区

行政村名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
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

畜禽粪污
治理

其它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单位 整改完成时间

1 XX市 XX县 XX街道办 XX村
1.生活污水直排**处。
2.厕所粪污直排**处。
3.农村黑臭水体**处。

1.生活垃圾
乱堆乱放**

处。

1.畜禽粪
污乱排**

处。

1.有群众反
映，……
……

1.……
2.……
3.……
4.……
5.……
6.……
……

2024年*月*日

2 XX市 XX县 XX镇 XX村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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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基本
信息

名称 地址 建成时间 年 月

工艺 规模 吨/天 经纬度 经度： 维度：

项目 问题类别 核查排查内容
核查结果
（是/否）

问题描述
照片/录像
（编号）

集中

式污
水处
理设

施运
行情
况（日

处理
能力
20吨
以上）

是否有运
维主体

是否有运维主体 是 否

是否有第三方运维单位 是 否

进水是否

正常

设施进水口、调节池或管网接入的最后一个检查井，是否有进水痕迹。
发现无进水或进水量很小的情况时，可进一步查看收集网进水痕迹。

是 否

收集管网是否已接通设施，污水能否正常流入管网（暗渠），管网是否
存在破损，检查井内是否有较多垃圾、淤泥、泥沙未清等。

是 否

是否空转
或故障

污水处理站涉及用电设施的，查看是否接电，或查看电表读数。 是 否

设施管道、阀门、池体是否渗漏、破损、坍塌。 是 否

采用人工湿地工艺的，查看是否严重壅水、植物长势。 是 否

采用稳定塘工艺的查看是否黑臭或富营养化。 是 否

进出水水

质情况

设施出水口及出水口下游，是否存在黑臭水体。 是 否

设施进出水水质是否进行监测。 是 否

设施覆盖
范围情况

行政村拆迁，设施无服务对象 是 否

服务区域内生活污水已通过纳管等方式处理 是 否

设施地址 经纬度 经度: 纬度：

检查组成员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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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水体编号是农村黑臭水体的唯一识别代码。编号采用“省市县行政代码+四位流水号 0000”的形式。

2.水体名称命名目的是便于找到此水体，例如XXX村 XX便利店东侧 100 米。

3.水体类型勾选河流、坑塘、沟渠等。其中：河流水面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面，不包括被堤坝拦截后形成的水库区段水面；坑塘水面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立方米的坑塘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沟渠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用于引、排、灌的渠道。

4.涉及的自然村：黑臭水体所在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村名称。

5.水域面积、长度和宽度，主要是指常水位下的水体黑臭段面积、长度和宽度，非整个水体的水域面积、长度和宽度。

6.地理位置信息包括黑臭段起点、终点名称及经纬度，非整个水体经纬度。属于河流型或沟渠型的水体，填写起、终点名称及起、终点经纬度，名称可命 名为

XX 水体起点、XX 水体终点，或填写标志性位置的经纬度；属于坑塘型的水体，仅填写起点名称及起点经纬度，即填写水体中心点经纬度，或填写污染物汇入点经

纬度，或填写标志性位置的经纬度(填写标志性位置如：水体最近的农户、民房、村口、路口等明显参照物)。为了防止同一个点位经 纬度坐标不一致的问题，规范

点位经纬度空间参考坐标系，统一报送 CGCS2000坐标系下的经纬度坐标。经纬度信息可通过定位系统现场获取，按十进制(小数度)形式填写，经纬度坐标小数点后

保留 5位。

7.判定依据，勾选感官、公众评议、水质监测。

8.主要污染问题包括 a.农村生活污水污染:b.畜禽养殖污染(注明规模);c.水产养殖污染;d.种植业污染(若为堤防管理范围内种植请注明);e.企业排污;f.生活垃圾和生

产废弃物污染;g.底泥淤积;h.农厕粪污污染;i.其他污染问题等。分析黑臭成因，如实填写一种或几种农村黑臭水体形成原因(填写序号)。造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务必置

于首位。

9.排查时水质监测指标均值：根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需要，有必要的填写水质监测指标均值。

序号
省

(区、市) 市
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行政村

(社区)
水体

编号

水体

名称

水体

类型

涉及的

自然村

水体面积

(平方米)
长

(米)
宽

(米)
深

(米)

黑臭段地理位置信息
判定依

据

主要

污染

问题

排查时水质监测指标

均值(判定依据为水质

监测的填写) 监管

级别
起点

名称

起点

经度

起点

纬度

终点

名称

终点

经度

终点

纬度

透明度

(厘米)
溶解氧

(毫克/升)
氨氮

(毫克/升)

1

□河流

□湖泊

□水库

□坑塘

□沟渠

□其他

□感官

□公众

评议

□水质

监测

口国家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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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22 -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5日印发


	3.新增疑似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按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23〕23号）排查与
	2.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及时将核查排查出未正常运行的设施纳入国家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

